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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选择权贷款业务认股选择权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敖顺荣拟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银大厦支

行签署《选择权贷款业务认股选择权协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中的甲方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银大厦支行，乙方为敖顺荣，

丙方为北京康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丁方为敖顺荣。 

 1.甲方在本协议约定的认股选择权行使期限内，指定投资者有权通过认购

乙方持有的丙方股份或增资的方式持有丙方股权。 

 2.行权期间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共三年，在尚未行权前，甲方可以自愿放弃期

权选择权。  

3.行权金额为人民币 800 万元，股权数量为丙方总股本的 4.00%（240 万股），

行权价格为 3.33 元/股。甲方可一次性或分次入股。 

4. 在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丙方应向意向投资者主动披露本协议的内容，如

丙方有其他新股东（包括通过受让股权或增资扩股而成为股东）， 则应确保该新

股东向甲方出具书面承诺，同意本协议内容，并应放弃对本协议认股权指向丙方

股份的优先购买权以及丙方新增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三、审议情况  



 

                                                                          公告编号：2023-014 

2023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签署

〈选择权贷款业务认股选择权协议〉》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合作将有助于为公司带来更多的资源，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存在因履行上述协议而对

合作方形成依赖的可能性。  

五、备查文件  

《北京康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北京康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04月27日 

 

 


